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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0357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172

號

承辦人：曾興中

電話：02-2557-1600轉1471

傳真：02-2557-2411

電子信箱：tzama@apc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7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原民企字第102003732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貴府函詢陶小弟原住民身分認定疑義1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2年7月3日台內戶字第1020242791號函轉貴

府102年6月24日府民戶字第1020308711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規定：「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

子女，取得原住民身分。（第1項）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

所生子女，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

字者，取得原住民身分。（第2項）前項父母離婚，或有

一方死亡者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由具有原住民

身分之父或母行使或負擔者，其無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取得

原住民身分。」依前開條文規定，原住民身分法就原住民

身分認定要件，係以「血統主義兼認同主義」為基本原則

，亦即：具完全原住民血統者，即得依個人對其原住民血

統之認同意思，申請認定其原住民身分；具不完全原住民

血統者，需以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族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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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名字，表彰其對原住民血統之認同後，始得申請認定其

原住民身分。惟考量原住民單親家庭撫養子女之困難，維

護未成年子女之利益，當事人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

生子女，於父母離婚或有一方死亡，於未成年時，其權利

義務，由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單獨行使或負擔者，當事

人無需改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，得逕申請認定其

原住民身分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基於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3項規定立法理由，係為考量原

住民單親家庭撫養子女之困難，是以其條文規定所稱「由

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行使或負擔」者，自係指由具原

住民身分之父或母單獨行使或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者而言

，惟若有「當事人生父與生母再行結婚」、「單獨行使或

負擔當事人權利義務之父或母與第三人結婚後，且該第三

人收養當事人」「由當事人父母於離婚後共同行使或負擔

當事人權利義務」或「單獨行使或負擔當事人權利義務之

父或母，將全部或一部委託他人行使或負擔」等情事，均

已非前開條文立法理由所規範保護之對象，自不應適用原

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3項規定而申請認定其原住民身分；已

依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3項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者，亦將

因改適用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項以及第7條第1項規定，

以其未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族傳統名字

而應喪失原住民身分。

四、本案請貴府督導所屬本職權妥處。

正本：新竹市政府

副本：內政部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本會企劃處 2013-07-12
11:11:01


